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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30126        证券简称：马氏兄弟        主办券商：南京证券 

 

马氏兄弟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章程更正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

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马氏兄弟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分别于

2017年 4月 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、于 2017 年 5月 5

日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

议案内容为：根据公司发展需要，公司拟在《公司章程》第六章第十

三条中增加“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

先认购权。”的规定。 

公司于 2019年 1月 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于 2019

年 1月 30日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修订

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，根据现阶段国家修订的《公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 

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其他规章制度，公司对章程进行了全面的修订。

并于 2019 年 1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披露了修订后的《公司章程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3），因工作人员

疏忽，导致公告的《公司章程》（修订后）中存在未更新条款情况。根

据公司自查，现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。更正内容如下： 

更正前 更正后 

第二十一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需 第二十一条 公司根据经营和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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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股东大

会分别作出决议，可以采用下列方式增

加注册资本： 

（一）公开发行股份； 

（二）非公开发行股份； 

（三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； 

（四）以公积金转增股本； 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

监会”）批准的其他方式。 

需要，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股

东大会分别作出决议，可以采用下列

方式增加注册资本： 

（一）公开发行股份； 

（二）非公开发行股份； 

（三）向现有股东派送红股； 

（四）以公积金转增股本； 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

国证监会”）批准的其他方式。 

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，公

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。 

 除上述情况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在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的《公

司章程》(修订后)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8）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

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

传 递过程中管理、审核的工作力度，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避免类

似问题出现。 

马氏兄弟科技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1月 3日 

 


